
交通部公路局各區監理所委託汽車代檢廠登檢室公布欄及各

項檢驗合格標準標示牌規範 
 

112年 8月 28日路監車字第 1120108800C號函修正 

說明： 

（一）公布欄及標示牌應以白色堅固耐用材質製作。文字以刻字剪貼

黏牢（或漆字）於白板上。字體大小依實際版面比例定之，力

求美觀。字體顏色標題為紅色、內容為藍色或黑色。 

（二）登檢應備備證件及公布欄尺寸：寬 140cm × 高 90cm。 

（三）合格標準標示牌尺寸：寬 120cm ×高 90cm。 

（四）標示牌應懸掛於各項檢驗儀器、設備之側牆二至三公尺高位置，

而各檢驗儀器、設備應有安全間距並妥適配置於檢驗線上。 
 

登檢應備證件 
一、牌照登記書（除營業車輛所有人申請應備外，餘

各類車輛免）。 

二、行車執照。 

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證（有效期間應滿 30 日

以上）。 

四、檢驗費： 

  1.大型車新台幣 600元。 

  2.小型車新台幣 450元(10年以上自用小客車、自

用小客貨車，當年度第 2次新台幣 300元)。 

  3.拖車新台幣 450元。 

  4.大型重型機車新台幣 200元。 

五、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台幣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六、定期檢驗不合格車輛在 7日內覆驗免收費 1次，

第 8日起覆驗應收覆驗費。 

 

    公佈欄 



   煞車試驗測試合格標準 
 

一、腳煞車 

  1.總效能：大型車應逾車重 50％以上。 

            小型車應逾車重 50％以上。 

  2.平衡度：每軸左、右兩輪之煞車力，兩者相差不得超過 30

％。 

二、手煞車效能：應逾車重 16％以上。 

 

 

 

    前輪側滑試驗測試合格標準 
 

 

偏滑度不超過每公里±5.0公尺。 
 

 

 

 

    排放空氣污染物測驗合格標準 

 

出   廠   年   月 

汽油車廢氣合格標準 

CO 

（％） 
HC 

（PPM） 

CO2 

（％） 

O2 

（％） 

1990年 06月 30日止 ≦4.5 ≦1200 ≧9 ≦9 

1990年 07月 01日起

1992年 07月 31日止 
≦3.5 ≦900 ≧9 ≦9 

1992年 08月 01日起 ≦1.2 ≦220 ≧9 ≦9 

出   廠   年   月 柴油車排煙污染度合格標準 

1993年 06月 30日止 50％以下 

1993年 07月 01日起

1999年 06月 30日止 
40％以下 

1999年 07月 01日起

2006年 09月 30日止 
35％以下 

2006年 10月 01日起 

2011年 12月 31日止 
30％以下 

2012年 01月 01日起 20％以下 
 

 

 



    底盤檢驗合格標準 

 
轉向系統、傳動系統、懸吊系統、輪胎、避震器、消音器、排氣

管、防止捲入裝置等均完好並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條之 1

規定。 

 

 

 

    目視一般檢驗合格標準 
 

引擎或車身號碼、號牌、車身式樣、顏色、規格、標識、照後鏡、

安全門、車窗、座位、安全帶、滅火器、故障標誌、各項燈光等

均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條之 1規定。 

 

 

 

    大型重型機車試驗測試及檢驗合格標準 

 

一、 前後輪煞車效能：應逾車重 60％以上。 

二、 前後輪左右偏差度：±1.0公分。 

三、 目視一般檢驗：引擎或車身號碼、號牌、顏色、規格、照後

鏡、各項燈光等均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條之 2規定。 

 

 


